
从“打工人”

变身公司老板

“我和前夫的婚姻就像坐过山车

一样， 而转折点就在于他受朋友的影

响参与了赌博……”

孙女士没想到， 自己和前夫许先

生已经离婚一年有余， 但麻烦还是找

上了她。

孙女士告诉我， 她和前夫许先生

2018 年结婚， 婚后不久她就生下儿

子。 “当时我前夫在一家公司做到了

副总经理， 后来这家公司的股东闹矛

盾， 两个小股东退股出来自己开设了

公司， 把我前夫‘挖’ 去负责经营，

还给了他一些股份。”

又过了一段时间， 这两名股东有

意退出， 孙女士的前夫便买下了公司

股份， 登记在自己和孙女士名下， 完

全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权。

从“打工人” 变成了公司的“老

板”， 许先生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公

司经营之中。

“我前夫对这个行业非常了解，

也很能吃苦， 因此公司在他的经营下

发展得越来越好， 买下公司第一年就

取得了几百万元的利润。” 孙女士说，

她休完产假之后就辞去了原来的工

作， 把精力都放在了操持家务、 抚养

孩子上。

这对小夫妻一个主内、 一个主

外， 一个努力经营公司， 一个全心照

顾家庭， 公司和孩子都在他们的呵护

下茁壮成长着。

公司遭受挫折

沉迷网络赌博

孙女士回忆， 公司的业务在

2019 年到 2022 年一直在高速增长，

在此期间他们买了新车， 换了新房

子， 两人都对公司的前景和未来生活

充满信心。

但是在 2022 年， 公司业务突然

遭受了挫折， 而和业务上的停滞相

比， 更让孙女士担心的是她发现前夫

开始参与网络赌博。

“当时我就告诫他， 花点钱玩玩

可以， 但是千万不能深陷其中。 他告

诉我是跟朋友一起参与的， 主要是消

遣消遣打发时间。” 孙女士说， 因为

家里的支出都是由她管理的， 因此前

夫每月会固定给她转账， 有时也会用

公司账户向她名下账户打款， 因此她

觉得丈夫不至于乱来。

“没想到， 他当时其实已经偷偷

在借钱赌博了。 他借钱的时候都说是

用于公司经营， 有些不知情的就借给

了他。 但是， 也有几个所谓的‘朋

友’， 明知道他借钱是用于赌博， 却

还是借给了他。”

自从沾上了赌博， 孙女士的前夫

和他的公司都陷入了“恶性循环”。

“他越来越没有心思在经营公司上，

公司的状况就越来越差； 而公司经营不

好， 他就越发沉迷于和朋友吃喝玩乐。”

孙女士渐渐发现， 家庭开支已经需

要用之前她攒下的积蓄维持， 而前夫沉

迷于花花世界， 对原本的小家庭不再有

一丝留恋。

很快， 两人通过协议离了婚， 孙女

士争取到了房产的所有权和儿子的抚养

权， 同时离婚协议中也明确， 一切债务

都由前夫许先生承担。

区分债务情况

协商了结纠纷

然而， 离婚一年后， 陆续有人找上

孙女士， 表示她的前夫许先生借了不少

钱一直未还， 这些钱是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借的， 并且当时说是用于公司经

营， 因此要求孙女士一起承担。 为此，

孙女士前来咨询： “这些债务我需要承

担吗？”

我告诉孙女士， 夫妻共同债务除了

共同签字的之外， 还包括“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

方共同意思表示”。

如何界定夫妻共同经营？ 一般分为

三种情况：

一是夫妻双方都参与了公司的投资

和实际经营， 比如夫妻双方都是公司的

股东， 都在公司担任一定职务等；

二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其中一方

实际经营公司， 另一方并未参与经营活

动， 但是分享了经营所带来的经济收

益；

三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一方负责

投资和经营管理， 而另一方通过智力支

持或担任顾问等方式参与公司事务。

“你结婚后不久就再未工作， 此后

家庭经济来源完全依靠你前夫经营公司

所得收益。 由于家庭的日常开销由你负

责管理， 因此你前夫每月会固定向你转

账， 甚至有用公司账户向你名下账户打

款的情况， 因此你事实上分享了你前夫

举债经营所获得的收益。”

基于这些情况， 我告诉孙女士， 对

方如果提起诉讼要求她承担共同还债的

责任， 很可能获得法院的支持。

“但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也

明确：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 吸毒等违

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 第三人主张该

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 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因此， 如果债权人明知你前夫借

款用于赌博却仍然出借， 现在要求你按

照‘夫妻共同债务’ 来承担的， 你可以

拒绝承担。”

后续在我的指导下， 孙女士和前夫

一起与债权人签订了还款协议， 进一步

明确了各自承担的债务数额， 并偿还了

协商后确定由她承担的部分。

□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对于哪些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 《民法典》 第一千零

六十四条规定： 夫妻双方共

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

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

务， 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 但

是， 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

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

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一 ） 》 进一步明确 ：

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

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

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

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

外。

司法实践中， 认定 “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 “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 、 共同生产经

营 ”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

手：

首先是借款用途。 可以

从借款凭证载明的借款用

途， 借款款项的资金流向及

具体用途， 夫妻双方自认的

借款用途等入手， 查明实际

借款用途， 以确认借款是否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生产经

营。

其次是夫妻双方对于债

务的意思表示。 若一方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或意思表示追

认债务， 例如还款、 共同签

名等， 则可以确认债务为夫

妻共同债务。

最后是夫妻双方的收入

来源和收入情况。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

负债务用于经营的， 应当审

查经营收入是否为家庭主要

收入来源， 夫妻双方是否有

共同经营行为。 如果经营收

入是家庭主要收入， 并且用

于家庭日常生活， 或者夫妻

共同参与生产经营管理， 则

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婚内一方借债

是否夫妻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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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夫以经营公司为由所借的债务， 夫妻离婚后， 女方是

否需要共同承担？

根据法律规定， 如果这些借款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

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那么女方是需

要承担的。 但是， 借款如果用于赌博， 女方就无需承担。

夫妻已离婚

债主找上门

借款用于公司

是否需要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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